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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君安君享五粮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补充协议 

 

鉴于： 

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君资管”）作为“国泰

君安君享五粮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集合计划”）的管理人，与

集合计划项下各委托人、托管人已签订了《国泰君安君享五粮液 1 号集合资产管

理计划管理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《管理合同”》）。 

一、 经全体委托人、管理人、托管人一致协商同意，对原《管理合同》进行

如下修改： 

1、 原《管理合同》第三部分第一条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委托人为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的，委托人应明确告知管理人并在

与管理人、托管人签署的纸质合同载明。 

现修改为： 

   委托人的详细情况在各委托人分别与管理人、托管人签署的纸质合同中列示。

委托人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没有关联关系。 

2、 原《管理合同》第四部分第六条中的内容进行修改，具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（1）封闭期：本集合计划封闭期自成立之日起算，至本集合计划认购五粮

液本次定增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锁定期届满之日；封闭期内不办理参与、退出

业务。 

（2）开放期：封闭期满后，委托人可提前5个工作日向管理人提出退出申请，

经管理人同意后方可办理退出手续。开放期不办理参与业务。 

现修改为： 

（1）封闭期：本集合计划封闭期为认购五粮液定增股票上市之日起的36个

月；封闭期内不办理参与、退出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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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开放期：除封闭期外，委托人可提前5个工作日提出参与、退出申请。

经管理人同意后方可办理参与和退出手续。 

3、原《管理合同》第四部分第七条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封闭期满后，经管理人同意后为委托人办理退出手续。 

现修改为： 

封闭期满后，经管理人同意后为委托人办理参与和退出手续。 

4、 原《管理合同》第四部分第九条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单个个人委托人首次参与最低金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；公司、企业等机构单

次参与最低金额为 1,000 万元人民币；对于已经是本集合计划的委托人，追加参

与的最低金额均为 1 万元。 

现修改为： 

本集合计划单个委托人首次参与集合计划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，追

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 万元且按 1 万元整数倍增加。 

 

5、 原《管理合同》第四部分第十一条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1、参与费率：本集合计划推广期参与费率为 0%；存续期不办理参与业务。 

现修改为： 

1、参与费率：本集合计划推广期参与费率为 0%；  

 

6、 原《管理合同》第五部分第一条第（一）款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

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本集合计划存续期不办理参与业务。 

现修改为： 

委托人可提前5个工作日提出申请，经管理人同意后，可在开放期办理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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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。 

7、 原《管理合同》第五部分第一条第（二）款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

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（3）“金额参与”原则，即参与以金额申请。本集合计划的单个个人委托

人首次参与最低金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；公司、企业等机构单次参与最低的最低

金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；对于已经是本集合计划的委托人，追加参与的最低金

额均为 1 万元。 

（4）本集合计划在存续期不办理参与业务。 

现修改为： 

（3）“金额参与”原则，即参与以金额申请。本集合计划的单个委托人首

次参与最低金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，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 万元且按 1

万元整数倍增加。 

（4）委托人可提前5个工作日提出申请，经管理人同意后，可在开放期办理

参与业务。 

8、原《管理合同》第五部分第一条第（四）款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具

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（2）存续期参与份额的计算 

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不接受投资者的参与。 

现修改为： 

参与份额＝参与金额/开放日集合计划份额单位净值 

参与份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。 

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存续期内使用“金额优先+金额同等情况下时间优先”

方法对集合计划参与总规模实行限量控制。 

9、 原《管理合同》第二十二部分第一条第（二）款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

具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1、 委托人应认真阅读本合同及《说明书》，并承诺委托资金的来源及用途合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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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，不存在接受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及

其控股股东、其他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和补偿的情形；委托人应当以真实身份

参与集合计划；自然人不得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集合计划，法人或者依法成立

的其他组织，用筹集的资金参与集合计划的，应当向管理人或其他推广机构提供

合法筹集资金的证明文件；委托人承诺在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之前，已经是管

理人或者其他推广机构的客户； 

现修改为： 

1、委托人应认真阅读本合同及《说明书》，并承诺委托资金均为自有资金，

来源及用途合法，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、结构化融资、汇集他人资金参与本集合

计划的情形，不存在接受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其他关联方提

供的财务资助和补偿的情形；委托人应当以真实身份参与集合计划；委托人承诺

在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之前，已经是管理人或者其他推广机构的客户； 

6、委托人承诺财务状况良好，并保证在五粮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

证监会核准后、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前，应根据管理人要求按时足额将委

托人应缴出资缴付至管理人指定账户，保证使本集合计划按时足额募集完成。 

7、委托人承诺，委托人参与本集合计划不存在代他人持有本集合计划份额的

情形或安排，与其他委托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。 

10、原《管理合同》第二十四部分第 9 条、第 10 条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，

具体如下： 

原文： 

第 9 条第（8）款： 

（8）本集合计划封闭期自成立之日起算，至本集合计划认购五粮液本次定增

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之日止。 

第 10 条第（2）款： 

（2）本集合计划封闭期结束后，委托人可提前 5 个工作日向管理人提出退出申

请，经管理人同意后方可办理退出手续，存在流动性风险。 

现修改为： 

第 9 条第（8）款： 

（8）本集合计划封闭期为认购五粮液定增股票上市之日起的 36 个月。 

第 10 条第（2）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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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2）本集合计划封闭期结束后，委托人可提前 5 个工作日向管理人提出参与

和退出的申请，经管理人同意后方可办理参与和退出手续，存在流动性风险。 

 

二、其他 

1、本补充协议为原《管理合同》的有效组成部分，生效后与原《管理合同》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补充协议与原《管理合同》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；

本补充协议未涉及的内容的，以原《管理合同》的规定为准；除本协议修改条款

外，《管理合同》其他部分内容与本补充协议修改内容不一致的，亦以本补充协

议为准。原《管理合同》、《国泰君安君享五粮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、

《风险揭示书》及其他与原《管理合同》相关的文件中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之处

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，并在本补充协议生效后既视为已按照本补充协议进行了

相应调整。 

2、本补充协议生效后，除非法律法规或集合计划文件另有规定，否则未经

签署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认，任何一方均不得变更、撤销、解除本补充协

议。 

3、本补充协议应由委托人本人签字，当委托人为机构时，应由法定代表人/

执行事务合伙人/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其公章。同时本补充协议需经

管理人、托管人加盖公章/合同专用章且经管理人、托管人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或

其授权代表签章、全体委托人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。 

4、本补充协议中使用的词语，除上下文另有所指外，与原《管理合同》中

的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。 

5、委托人签署本补充协议，即表明其愿意承担本补充协议以及原《管理合

同》项下的各项风险，同意受本补充协议约束。 

6、本补充协议一式三份，委托人、管理人、托管人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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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此页为《国泰君安君享五粮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补充协议》

之管理人签署页，无正文］ 

 

 

 

 

 

管理人：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（签章）： 

 

 

 

 

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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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此页为《国泰君安君享五粮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补充协议》

之托管人签署页，无正文］ 

 

 

 

托管人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（公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（签章）： 

 

     

 

 

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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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此页为《国泰君安君享五粮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补充协议》

之委托人签署页，无正文］ 

 

 

 

委托人： 

（机构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公章）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/授权代表（签章）： 

 

 

 

 

（自然人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（签字） 

 

 

签署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
